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延攬國外師資補助辦法 
99.04.08學術委員會訂定 
99.05.17學術委員會修訂 

99.06.14院務會議通過 
99.08.02校長簽准 

104.03.05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二條 
104.03.16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條 

104.04.12校長簽准 
106.11.16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七條 

106.12.12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第四條、附件一 
106.12.25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四、七條、附件一 

107.02.08校長簽准 
110.07.30修訂第二條/校長簽准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協助院內各系所積極延攬國

外優秀學者至院服務，充實本院師資陣容並提升本院國際競爭力，特

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一）經費來源： 

1. 本院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學術研究費。 

2. 本院自籌收入經費。 

（二）經費上限：每年以 325 萬元為限。 

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學者，得由系所提出補助申請： 

（一） 具博士候選人資格以上。 

（二） 應徵／應聘本院專任教職者（教師、研究人員）。 

（三） 現職機構位於國外（含大陸、港、澳）。 

第四條、 （一）補助額度：依應徵／應聘者現職機構所在國家，採不同區域定

額上限補助方式辦理（如：附件一）。各系所每學年以補助 1～3 名應

徵者及 1～2 名應聘者為原則。 

（二） 補助項目 

1. 應徵者 

(1) 由所在國至台灣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 

(2) 來院期間之住宿費 

(3) 國內、外交通費 

以上檢據核實報支 



2. 應聘者 

(1) 應聘者及其眷屬由所在國至台灣最直接航程之機票 

(2) 國內、外交通費 

(3) 搬遷費用 

(4) 住宿費 

新聘專任教師報到後，得核銷住宿費，至多核發 5 個月 

以上檢據核實報支 

第五條、 應徵者來院期間，應由系所協助舉行公開之座談或演講等學術活動。 

第六條、 本補助由學術委員會審查，申請系所應於應徵／應聘者到院 2週前被

齊下列申請文件送交至院辦公室，逾期恕不受理: 

（一） 申請表：請於表內說明延攬原因、應徵／聘者所在國；申請

應徵者補註請另說明面談時間及人員、來院期間擬舉行之學

術活動等。 

（二） 應徵者個人簡歷（含完整論著目錄）。 

（三） 獲博士學位五年內之應徵者需檢附博士學位證書影本；尚未

取博士學位之應徵者，需出示有全單位所開立之可能取得學

位之證明文件。 

（四） 請檢附含應聘者之校教評會通過新聘教師名冊。 

第七條、 申請應徵者補助之系所應於面談舉行完畢後一個月內，備齊下列文件

送交院辦公室核銷歸墊： 

（一） 應徵者面談紀錄及學術活動成果報告。 

（二）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 

（三） 住宿費與國內、外交通費單據。 

申請應聘者補助之系所應於應聘者到職後一個月內，備齊下列文件送

交院辦公室核銷歸墊： 

（一）搬遷費用單據。 

（二）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 

（三）住宿費及國內、外交通費單據。 

（四）外幣兌換水單或付款當日之台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 



第八條、 受補助系所應於該學年結束前提交系（所）教評會關於應徵者之討論

紀錄，並說明應徵者應聘結果。未檢附前述資料者，本院得刪減該系

所後續申請補助額度。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由院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定額補助金額一欄表 

 

地 區 

定額補助金額上限 (元) 

應徵者註一 應聘者 

亞洲地區 (含大陸地區、港、澳) 30,000 50,000 

澳洲地區 45,000 70,000 

美洲地區 55,000 80,000 

歐洲、非洲地區 60,000 90,000 

 

註一：單日住宿費比照本校「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特聘講 

      座級以下之標準，以 3,500 元為上限，核實報支。 

 


